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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简述 

 

为规范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以下简称

“子基金”），科技部、财政部于 2014 年 8 月 8 日联合发布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创

业投资子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财[2014]229 号）（以下简称“《办法》”），并将于 2014 年 9

月 8 日起生效施行。《办法》就子基金的设立、投资管理、资金托管等方面作出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  子基金的设立要求 

《办法》规定，子基金必须在中国大陆设立，募集总金额不得低于 1 亿元，形式出资为货币，

组织形式为公司制或有限合伙制。引导基金对于子基金的参股比例范围为子基金总额的 20%-30%，

且引导基金始终不得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最大出资人。《办法》还明确了申请人的资金门槛，如申请人

为投资企业，其注册资本或净资产应不低于 5000 万元；如申请者为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其注册资

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申请人提交申请的同时，还应当确定一家创业投资管理企业作为子基金的管

理人，管理企业需符合《办法》的相关要求。 

2.  子基金的投资管理 

《办法》规定，科技部、财政部将委托机构派出代表履行相关职责，但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在完成子基金 70%的资金委托投资之前，子基金管理机构不得再募集其他基金。此外，子基金投资

于转化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中科技成果的企业的资金应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 3 倍，且不低

于子基金总额的 50%；其他投资方向应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所投资企业应在中国大

陆境内注册。引导基金以出资额为限对子基金债务承担责任。如遇到子基金清算出现亏损时，先由

子基金管理机构以其对子基金的出资额承担，剩余部分再由引导基金和其他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承担。

《办法》还明确指出子基金禁止参与的业务，包括不得投资已上市企业，不得投资于股票、期货、

企业债券、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等，也不得对外投资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等共计七个方面。就引导基

金的退出机制，《办法》规定了无需其他出资人同意，引导基金可直接退出的五种情形。 

3.  子基金的资金托管 

《办法》规定，科技部、财政部通过招标等方式确定若干家银行作为子基金的托管银行，托管

银行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子基金应在科技部、财政部公布的银行名单中选择托管银行，签订资产

托管协议，开设托管账户。托管银行与子基金主要出资人、子基金管理机构之间不得有股权和亲属

等关联及利害关系。 

此外，《办法》还对子基金的收入收缴、职能和监管等方面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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